三亚市崖州区2026年扶持畜牧业（畜禽）
发展项目财政补贴政策事项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三亚市2026年扶持畜牧业（畜禽）发展项目财政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三农〔2026〕92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二、申领对象
（一）规模化养殖 
主要扶持三亚市年饲养量（出栏＋存栏）生猪1500头以上、牛羊300头（只）以上、肉鸡5万羽以上的规模养殖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合作社。 
（二）林下养殖
主要扶持在三亚市从事林下养殖猪（含五脚猪）、牛、羊、鸡、鹅的单位或个人。 
三、申领事项及标准
（一）购买畜禽补贴（规模化养殖）
单批购买猪苗数量达500头（含）以上，按照150元/头给予补贴；单批购买鸡苗数量达10000羽（含）以上，按照6元/羽给予补贴；单批购买犊牛数量达30头（含）以上，按照1000元/头给予补贴；单批购买能繁母羊数量达100只（含）以上，按照900元/只给予补贴；单批购买种公羊数量达5只（含）以上，按照1800元/只给予补贴；单批购买羔羊数量达100只（含）以上，按照150元/只给予补贴。
（二）购买畜禽补贴（林下养殖）
单批购买猪苗数量达500头（含）以上，按照150元/头给予补贴；单批购买鸡苗、鹅苗数量达10000羽（含）以上，按照6元/羽、10元/羽给予补贴；单批购买犊牛数量达30头（含）以上，按照1000元/头给予补贴；单批购买能繁母羊数量达100只（含）以上，按照900元/只给予补贴；单批购买种公羊数量达5只（含）以上，按照1800元/只给予补贴；单批购买羔羊数量达100只（含）以上，按照150元/只给予补贴。
（三）生猪出栏补贴
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作为肉猪进入定点屠宰厂，以牧运通系统检疫合格情况为准，按照150元/头给予补贴。
特别说明：单批是指单个审批购买期限内（自区农业农村局审批同意之日起2个月内）。按照“先买后补”“先出后补”原则，根据市场价格变动等特殊情况，实际补贴金额不高于购买价格。
四、申领材料
按照补贴申领流程要求，申领对象需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分两步提供申领材料（含申报材料和验收材料）
（一）购买畜禽补贴申领材料（规模化养殖）
自实施方案印发后，申报对象可提交材料进行申报，需提供如下申报材料：
1.《三亚市规模化养殖场2026年购买畜禽补贴申请审批表》（购买猪苗、鸡苗、羔羊、犊牛填报）或《三亚市2026 购买能繁母羊或良种公羊补贴申请审批表》（购买能繁母羊或种公羊填报）
2.申报对象营业执照
3.申报对象银行开户证
4.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照片或与第三方签订的粪污处理协议
5.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及防疫条件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生产及防疫设施照片）
6.养殖场地自有或租用相关证明材料
7.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2021年版）》要求办理的环评材料（其中生猪出栏5000头以上或存栏2500头（其他畜禽种类折合猪的养殖量）及以上无出栏量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需提供环评批复及验收材料）
8.其他相关材料（前述申报材料发生冲突或存在异议时的相关佐证材料）
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实施进度组织相关人员对完成项目进行检查验收，在进行验收时，申报对象需提供如下验收材料：
1.购买畜禽相关票据或发票
2.购买畜禽产地检疫合格证明
3.畜禽入栏照片
4.畜禽供应单位营业执照
5.畜禽供应单位《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6.畜禽供应单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仅购买能繁母羊或良种公羊需提供）
7.完整的养殖档案（需详细记载畜禽引入时间、数量，出栏、淘汰或死亡时间、数量及流向等）
8.其他相关材料（前述验收材料自身或与申报材料发生冲突或存在异议时的相关佐证材料）
（二）购买畜禽补贴申领材料（林下养殖）
自实施方案印发后，申报对象可提交材料进行申报，需提供如下申报材料：
1.《三亚市2026购买林下养殖畜禽补贴申请审批表》（购买猪苗、鸡苗、鹅苗、羔羊、犊牛填报）或《三亚市2026 购买能繁母羊或良种公羊补贴申请审批表》（购买能繁母羊或种公羊填报）
2.申报对象营业执照或身份证
3.申报对象银行开户证或社会保障卡
4.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及防疫条件设施证明材料
5.自有或租用林地面积3亩（含）以上的证明材料（实际养殖场地需包含该林地）
6.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2021年版）》要求办理的环评材料
7.其他相关材料（前述申报材料发生冲突或存在异议时的相关佐证材料）
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实施进度组织相关人员对完成项目进行检查验收，在进行验收时，申报对象需提供如下验收材料：
1.购买畜禽相关票据或发票
2.购买畜禽产地检疫合格证明
3.畜禽入栏或入林照片
4.畜禽供应单位营业执照
5.畜禽供应单位《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6.畜禽供应单位《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仅购买能繁母羊或良种公羊需提供）
7.完整的养殖档案（需详细记载畜禽引入时间、数量，出栏、淘汰或死亡时间、数量及流向等）
8.其他相关材料（前述验收材料自身或与申报材料发生冲突或存在异议时的相关佐证材料）
（三）生猪出栏补贴申领材料
自实施方案印发后，申报对象可提交材料进行申报，需提供如下申报材料：
1.《三亚市2026年生猪出栏补贴申请审批表》
2.申报对象营业执照或身份证（规模化养殖须提供营业执照）
3.申报对象银行开户证或社会保障卡（规模化养殖须提供银行开户证）
4.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照片或与第三方签订的粪污处理协议 （仅规模化养殖生猪出栏需提供）
5.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及防疫条件设施证明材料（分别参照规模化养殖和林下养殖购买畜禽证明材料进行提供）
6.养殖场地自有或租用相关证明材料（申报对象为规模化养殖时提供）
7.自有或租用林地面积3亩（含）以上的证明材料（申报对象为林下养殖时提供，实际养殖场地需包含该林地）
8.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2021年版）》要求办理的环评材料
9.其他相关材料（前述申报材料发生冲突或存在异议时的相关佐证材料）
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实施进度组织相关人员对完成项目进行检查验收，在进行验收时，申报对象需提供如下验收材料：
1.猪苗购买检疫合格证明（需确保材料为出栏生猪对应购买时的检疫合格证明，即为同一批猪）
2.能繁母猪存栏承诺书（本场能繁母猪生产能力范围内自繁自养情况的仅需提供该材料，范围外的猪苗购买检疫合格证明和能繁母猪存栏承诺书均需提供）
3.出栏生猪产地检疫合格证明
4.完整的养殖档案（需详细记载畜禽引入时间、数量，出栏、淘汰或死亡时间、数量及流向等）
5.其他相关材料（前述验收材料自身或与申报材料发生冲突或存在异议时的相关佐证材料）
特别说明：购买鸡苗、鹅苗、羔羊、种羊（能繁母羊和种公羊）、犊牛需在本场分别饲养45日、45日、30日、45日、60日以上再予以验收。
五、办理程序
（一）申报：申领对象将核实过的申报材料提交至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畜牧办公室进行申报。
（二）审批：区农业农村局按申领对象提交完整申报材料的顺序进行初步审查；如有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告知申领对象补正材料，申领对象须及时按要求补正材料。未及时提交补正材料或补正材料仍不符合要求的，取消本次申报资格。区农业农村局分批对初步审查合格者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给予审批。
（三）验收：申领对象在有效期内完成购买畜禽或生猪出栏后及时报告，并提交核实过的验收材料，报区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
（四）公示：经验收符合申领条件的，在区农业农村局及养殖场（户）所在村（社区）公示栏上公示5个工作日。
（五）资金拨付：公示后无异议的，由区农业农村局及时将补贴发放至申领对象银行账户内。
六、实施时间
2025年12月1日-2026年11月30日
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98-88835310
工作时间：工作日8:00-12:00,15:00-18:00
八、特别说明
[bookmark: _GoBack]1.《实施方案》印发前已经购买畜禽、出栏生猪符合补贴条件的，可自方案印发之日起向区农业农村局申请验收，购买畜禽未经过验收已出栏的不给予补贴；出栏生猪由区农业农村局结合检疫申报和出栏时现场核查情况确认。
2.申报对象应在获得审批后2个月内完成购买，超期申请表自动作废。
3.2025年12月底前已完成验收且完成落地检，符合补贴方案要求但未拨付补贴资金的，可自《实施方案》印发后向区农业农村局申请拨付。
4.省外引入动物需落实《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易感动物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
5.购买畜禽已享受其它项目资金扶持的，不得再申请享受本项目相应补贴。
6.本年度出售（含调出）种用羊的单位或个人不给予同品种种羊补贴，出售（含调出）猪苗、鸡苗、鹅苗、羔羊、犊牛的不得给予对应购买同种畜禽补贴。
7.单个养殖场（户）申领补贴上限不得超过600万元。
8.如遇动物疫情，区农业农村局采取扑杀措施对养殖场（户）给予补助时，已享受过该补贴的部分需核减扣除。
9.被列入信用中国官网黑名单的不得申领。
10.申领养殖场（户）不得存在非法买卖、套取补贴等行为，不得有明显不符合养殖能力、场内存栏能繁母猪繁殖能力等客观规律的情况存在。
11.三亚市崖州区农业农村局及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在必要时就相应材料真实性、准确性及持续有效性进行核查，申领对象应配合。
